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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案件处理过程中 “审慎”

观念的形成及具体表现

———以 《卢乡公牍》中 “邢治案”为例

石　泉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摘要：清代法律对官员审理案件需要注意的事项有着严格的程序性说明，要求其对审理结果承担相应的

个人责任，目的在于避免司法过程中发生冤假错案并确立民众中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在这种 “法官责任

制”原则的影响下，官员随之对可能影响案件结果的证据因素坚持一种 “审慎”的处理态度。其中清代

《卢乡公牍》中 “邢治案”的司法过程，明确了主审官员在分析案件时着重从哪些方面提出合理怀疑并

如何进行思考和辨析，进而以此为切入点实现案件结果的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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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牍又称判牍，是地方官员在审理案件时所留
下的记录性文件。通过这些文字材料可以较为清晰

地了解到具体案件的审理经过、结果以及主审官员

对于案情的分析和解读。 《卢乡公牍》是庄纶裔

（庄纶裔，江苏阳湖进士。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三月任，资性明敏，颇具干济，尤雅爱士类。

岁时课业必亲为，甲乙提拔奖借不遗余力。时邑人

博高第者多出其门。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调

离，旋复任。）［１］于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至三

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间任山东登州府莱阳县知县时
所经手案件的集中汇编。通过对其中 “邢治案”

的整个过程进行思考总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庄氏

本人作为案件主审官是如何在 “审慎”观念和

“法官责任制”双重标准的影响下，对前任的处理



结果在常情、常理、常识等多方面进行合理质疑，

从而使最后得出的结论更为趋近事实真相。

一、案件初审——— “程序正义”与

“结果正义”的矛盾表现

　　据 《卢乡公牍》［２］ “上抚宪袁因县民邢治命案

前任研讯未确据实请予平反禀”中载：光绪二十五

年 （１８９９年）八月十四日，庄民邢桂馨向官府投
告，称：十三日晚，其叔邢化、其侄邢治与在为其

收割祭田过程中与同族亲属邢桂曾、邢桂盛、邢桂

廷三人发生矛盾并导致互殴，其中邢治在打斗中被

“铁锨殴砍致伤倒地”，不久便伤重死去。当地县令

刘昌禄①在接到报案后立刻带领仵作到现场例行尸

检，经确认邢治正面颅骨有斜长一寸八分、深五分

刀状伤痕一处；另外右脸颊有斜长一寸五分阔六分

木器击打伤一处，除此外尸身表面再无其他伤痕。还

了解到参与斗殴的另一方邢桂曾头部有铁器伤一处，

左手腕有木器伤一处；邢桂盛头部、左胳膊及左手腕

处各有铁器伤一处，邢桂廷额颅有铁器伤一处。而对

于邢治的致命伤由谁造成这一关键问题，邢桂廷等均

辩称当时人多手杂不知是何人所为。而刘昌禄认为邢

治之死虽与邢桂盛等人有关，但同时考虑到邢家三人

也有伤在身，两难之下只能先将之暂时收押，等到伤

愈之后再行确定由谁对邢治尸身的致命伤承担责任。

此案是一起典型的多人斗殴伤人致死案，过程

并不复杂。但其中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

何在法律程序规定的框架内实现对案件结果 “推鞠

得情，处断平允”的最终目的。换言之，也就是说

严格遵循案件审理程序性方面的相关规定能否到最

后必然实现相对客观公正的处理结果？一般情况下，

人们通常愿意相信，案件的真相只有一个，司法官

员必须努力寻找并证明这个真相。而为了让官员不

“偏离”这一 “目标”，就需要条文对案件处理的方

式及行为予以导向性、限定性的文字说明，由此便

出现了 “程序正义”② 的概念。但现实情况往往却

是严格遵循程序要求的司法过程到最后并不必然会

保证得出的结论能够有效维护各方相对人的合法权

益。也就是说， “结果正义”并不是程序根基下自

然生成的 “果实”，案件结果 “无枉无纵”的背后，

实际上有着包括程序正义在内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以本案为例， 《大清律例》中规定地方官员在

接到命案投告后必须尽快与仵作同赴案发现场对尸

体进行检验。 “凡 （官员）初验尸伤，若牒到，托

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 （尸所）监视，

转委吏卒……及 （虽亲临监视）不为用心检验，移

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

正官杖六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罪亦如之。

……”［３］６４２故刘昌禄 “带领刑仵亲诣如法相验，据仵

作验报巳死。”的行为符合当时法律的规定。③ 接下

来据前述案情可知邢治为多人互殴过程中被击打致

死。法律对此规定：“独殴曰殴，有从为同谋共殴。

临时有意欲杀，非人所知曰故。共殴者，惟不及知，

仍只为同谋共殴。此故杀，所以与殴同条，而与谋

有分。”［３］４５３在明确了案件性质后，下一步便是确定案

中人的责任承担，此处法律同样要求 “凡审理命案，

一人独殴人致死，无论致命不致命，皆拟抵偿。若两

人共殴人致死，则以顶心、囟门、太阳穴、耳窍、咽

喉、胸膛、两乳、心坎、肚腹、脐肚、两胁、肾囊、

脑后、耳根、脊背、脊膂、两后胁、腰眼，并顶心之

偏左、偏右、额颅、额角，为致命论抵。”［３］４５４

就本案而言，法律程序在此处要求主审官需认

定被害人 （邢治）正面颅骨的伤口 （致命伤）是斗

殴过程中何人所为，而对于直接致人死命者，清代

法律进一步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

金成刃并绞 ［监候］……故杀者斩 ［监候］。”［３］４５３

也就是说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承审官员每

一步骤的行为，法律程序都尽可能地给予明确且严

格的说明和限定；不过随着审理进程的深入，官员

同样会因此陷入程序规定的两难矛盾之中。即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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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昌禄，顺天大兴禀生，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年）六月署任。可以确定在庄纶裔到任前一年，莱阳县由刘昌禄暂
摄原任。

程序正义严格来讲属于法律范畴研究问题，其强调司法适用的程序规则或援引的法律条文符合法律规定或法律原

则，要求司法过程公正，依法定程序进行，尊重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法律执行和法律过程的形式正义。

法医学著作 《洗冤集录》规定：“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

而不当。各以违制论”。



上案件审理者虽然希望确认 “殴杀人者”，以实现

“结果正义”的要求。但同时法律亦指明：“凡官司故

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若增轻作重，减

重作轻，以所增减论；至死者，坐以死罪。若断罪失

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３］６２１也就

是说，刘昌禄无法完全依靠程序规定查明案件真凶以

实现结果正义的目的。反之刘氏如果审理结论有

误，代价很可能是遭受到来自程序方面同样的刑罚

（斩、绞）“反噬”。这就使得刘昌禄到后来 “覆讯

终无确供”。只能简单依据死者亲属邢桂馨、邢化

的控词认定邢治之死系邢桂盛砍伤所致。

总而言之，程序正义虽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

法律价值，但对于实现结果正义这一目的而言，二

者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在古代司法环境

下，程序正义应首先被视为对审理者自身进行规制

的准则。本案开始刘昌禄尚能大体遵循 “程序正义”

的相关规定，但后来逐渐无力调和前者与 “结果正

义”和 “法官责任制”三方之间的矛盾关系，到最后

仅凭 “呈控定案”可视作是一种利弊权衡后的外在表

象。① 也就是说，结果正义的实现通常需要官员在程

序之外依靠个人能力对案情掌握、证据搜集、涉案人

关系等多方面坚持 “审慎”态度并超越合理怀疑，才

有可能实现主观决断无限接近客观公正的目的。

二、案件再审——— “审慎”

态度的具体表现

　　 “审慎”，意指做事周密而慎重，偏重于对人

外部行为的评价。具体到主审官员则要求其在案件

的处理过程中对案情的分析必须达到毫无疑义的程

度；对案中人物的相互关系必须做到确实明了；对

证据的搜集和掌握必须实现完整齐备；对相关法条

的选择和运用必须能够准确熟识，等等。并在此基

础上不断接受来自内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的质疑

进而 “超越并排除合理怀疑。”② 只有如此方能在实

现 “结果正义”目的的同时又不违反 “程序正义”

的要求，并使最后的裁决尽可能达到古代司法语境

下 “信谳”的标准。

具体到本案，庄纶裔在接手案件后即对刘昌禄

仅凭死者亲属的呈控就认定邢桂盛有罪的做法提出

质疑。他首先认为 “必须先将起衅根由与下手情

形切实讯明”；其次，应辨明 “何伤部位致命最

重？为何人、何器所伤？”并 “究明何人持何器

械”；然后 “向执此械之犯追起凶器与伤比对”，

如果 “长阔深浅分寸相符”， “则死者为何犯致死

案情方有把握定谳。”庄纶裔认为，对人命案的处

理应首先从案由、致命伤、致命凶器几部分入手，

进而确定案犯身份。这样可以在动机、物证、有无

法外特殊情况等各方面间形成完整且有说服力的证

据链条。如此相较于仅凭死者一方口供定案的做法

显然更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

首先，庄纶裔在 “起衅根由”方面提出质疑。

认为既然邢治不过是代为收割祭田，为何邢桂曾、

邢桂盛、邢桂廷三人会无故阻拦？同时即便是产生

分歧也应与田主邢桂馨理论，何故与邢治发生殴斗？

另，邢桂馨之叔邢化当时是同在现场收割？还是后

来参与斗殴？庄氏认为这些问题 “原呈既未
!

及、

承审者亦未究明、似此起衅根由巳属种种悬虚。”对

于探明案件起因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 “程

序正义”文字表达方式所能涵盖的最大范围。清代

法律无法做到在条文中用同一且固定的标准进行说

明，往往需要官员依靠个人的司法智慧并结合具体

情境进行思考。一般而言，许多案件的外部观感和

实际情况间存在很大的出入，最突出的表现即是不

合常理性，不为人们的基本思维逻辑所接受，［４］这通

常成为官员对案由进行质疑的初始诱因。

其次，庄纶裔对案中 “致命重伤之凶器”的处

理方式提出质疑。他认为检验尸身前应先向参与行殴

之人 （邢桂廷等）究明何人所持和器械。特别是对于

死者邢治的两处尸伤更应及时 “追起凶器”，并与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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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法律对官员出入人罪有故意和过失两种不同的处理情况。在过失情况下要求 “断罪失于入者，

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典、吏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科罪”。

审错案和故意枉法裁断的责任承担是并不相同的。这就使得主审官到最后往往习惯依据简单的线索确定认定案件结果，如此

相较于完全没有证据支撑主观结论。更易于在最后责任认定时被归入过失情况，进而实现减轻自身的所受罚则的目的。

关于 “超越并排除合理怀疑”这一问题，学界代表性论著有：魏晓娜 《排除合理怀疑之哲学基础与程序保障》；

徐忠明、杜金 《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



口进行对比。而原
"

只有 “饬取凶器铁锨比伤相符一

语并无铁锨为何人呈出，亦无饬取何物木器比伤相符

字样，可见当场未经究及木器一伤。”另外，庄纶裔

注意到邢治正面颅骨尸伤系为刀刃所砍，而铁锨 “刃

宽且厚，并不锋利”，如是铁锨砍伤则 “原验斜长断

不止寸余，阔更不仅五分”。故得出 “尸伤与凶器未

确，案情之疑实固不待言。”作为斗殴致死案件处理

不可或缺的证据形式，检验报告历来被主审官员所重

视，“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

于检验。”［５］除了对主持、参与检验人员的资格认定；

致命、非致命部位进行细化区分；违检情况的责任分

担外。在伤痕检验方面也已形成较为科学的认识，认

为伤痕的比对需考虑凶器、伤痕部位、人的作用三个

方面。例如 “用小刀子自割，只长一寸五分至二寸等

论之类，须将物之轻重大小，伤痕之浅深宽窄，人之

情形势力，三者比对轻勘，并与 《洗冤集录》论无

异，方能吻合。”［６］不难看出，庄纶裔正是从尸伤与致

命凶器之间的比对这一环节发现不相符合之处，并进

而对整个案件提出合理怀疑。对于尸体检验的 “审

慎”态度具体表现为，首先要确定尸身的致命伤在何

处，进而明确该致命伤由何器物所造成，在与伤口进

行比对无误后应及时查明该器具为何人所使用，以及

有无法律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况。整个过程既要求主审

官员熟悉具体条文内容的相关规定，同时又对个人主

观勤勉、细致的态度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特别是

在伤口与凶器的比对这一环节，稍有疏忽和懈怠都可

能会导致最后形成的结论偏离 “结果公正”的目标。

另外，庄纶裔对刘昌禄接手案件后对双方当事

人的处理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刘氏仅因邢治之死就

将邢桂廷等收押，却忽略了对邢桂盛三人所受之伤

应由何人进行责任承担的问题。庄氏认为刘昌禄

“既未取邢化等保辜限状，亦未将邢化等暂押以

候。”一旦邢桂盛三人中 “有一因伤毙命邢化等事

后脱逃，必致彼造应抵有人而此造无人拟抵，又将

何以期折服原断未免顾此失彼。”清代法律规定斗殴

案件应在获取口供之后，同时为保辜处分。所谓保

辜，“谓殴人未致死，当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

所以保己之罪也。”同时明确 “凡保辜者，责令犯

人医治，辜限内皆需因伤死者，以斗殴杀人论。”也

就是说，庄氏认为其前任在案件细节和前后的处理

上缺乏长远的思考和准备。忽略了一旦有人在辜限

内死亡，实质上和邢治的情况并无不同。① 而没有在

先前收押两方当事人的行为，将会增加后期追责过

程的难度，不利于结果公正的实现。

应当明确，本案只是 “审慎”态度的部分表

现。实际案件处理过程中主审官员还会受到诸如礼

法冲突、社会责任、自由裁量权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７］但必须明确的是，“审慎”作为一种个人能力

是无法用程序性的法条文字形式去对司法者进行有

效规制的。首先，法律程序规定和案件审理过程均

以实现 “结果正义”为总目标，如若最后得出的结

论被证明有误，自然违背了 “程序正义”和 “结果

正义”的双重要求，本人亦将受到 “法官责任制”

的否定无疑；但同时法律程序的内容也仅是在 “如

何审案”“案件审理的步骤”及 “审理过程中应注

意的事项”等方面进行文字规定，并没有 （也不可

能）对通过现有程序如何实现 “结果正义”的方式

和途径进行说明。但却与之相对的在 “审错案需承

担何种责任”方面通过法律条文进行了细密的罗列。

表现为无力提供实现目标的方法，却预先明确了目

标无法实现的责任。这就使得地方官员一方面要遵

从国家在案件处理程序方面的规定，以保证司法审

理过程的 “程序正义”，同时又要兼顾 “结果正义”

总目标的实现并承受来自 “法官责任制”的压力。

所以说， “审慎”态度实际上是三方矛盾作用下的

产物，目的在于更好地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提升司

法能力，进而通过 “审慎”态度及具体表现，以期

尽可能完成 “结果正义”的目标。反之，部分官员

受限于个人能力或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无法也无

意实现所谓的 “结果正义”，便转而选择在法律程

序 （审转制度）框架内围绕事实真相进行司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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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实际上清代法律另有规定，数人同谋共殴人致死者，直接造成致命伤的凶手处绞 （监候）刑。其根源在于古

中国社会传统的同态复仇及抵命思想，即一个人的生命可作为另一个人生命的替代或补偿。若结合 “杀人者死”这一朴

素的自然法律思想，即可得出剥夺他人生命者都应视为对宇宙和谐秩序的破坏。而要恢复宇宙的和谐秩序，只能通过对

等的方式进行偿还。故本案中庄纶裔实际上就是在保辜规定的要求下，考虑到致死情况发生时，以实现形式上 “对等性

补偿”的要求。



弈，［８］以逃避 “法官责任制”下可能将会承担的个

人责任。①

三、案件反思———司法能力失位

对 “结果正义”的影响

　　通过 “邢治案”的审理过程可以发现，法律条

文本身并不能与具体案件完全匹配，法律仅仅是对

最一般的情况做出了规定，而每起案件都有其自身

的特殊性。所以法官若不具备必要的综合知识与能

力则无法良好的适用法律。同时，法官本身一般都

兼任行政官员，在司法过程中，除了本应考虑的法

律效果外，还需顾及社会稳定，地方教化，民众情

绪等诸多因素。［９］因为传统社会文化中的 “无讼”

观念只是一种理想政治下的预设与构想，然 “民生

而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也就是说，诉讼

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自然也是民众用来解

决矛盾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而政府为了保证国家

法律的公信力并使民众对诉讼手段抱有持续的信任

感，自然需要对法律具体执行者提出一定的标准和要

求。否则长期的司法不公将会导致 “私力救济”大行

其道并最终影响社会统治的稳定。［１０］故处理案件已经

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与完成朝廷使命，实

现地方良好的治理目标相结合。这就使得官员的司法

能力成为影响 “结果公正”与否的重要因素。

不过实际情况却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司法能力培

训体系，大部分官员通常不具备独立分析处理案件

的能力。就本案而言，进行现场验尸需要有高度专

业化的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知识，这是那些仅靠文章

经史、凭借科举入仕的官员所无法胜任的。所以针

对这种情况，州县长官大都配有掌握一定专业法律技

能的僚属官，以协助其处理司法事务。但问题在于这

些衙役地位非常低，薪水微薄，不可能既有知识又有

技巧，而且还经常收受贿赂。［１１］因此官员不仅不能完

全依靠他们，甚至还必须在工作过程中对这些人进行

有效监督。根源在于清代在获取法律知识上缺乏制度

性的保证与规范，造成了效果与程度因人而异。虽不

能完全断言各级官吏不具备基本的案件处理能力，但

大多数人的主要知识构成仍然停留在应对科举考试时

的儒家经义。而对于律令条文、定案条例、司法程序

方面的专业知识是极其欠缺的。如果不能在这方面有

所弥补，这些人是不可能胜任司法审判工作的。

总之， “审慎”态度是实现案件审理 “结果正

义”的有效前提，表现为对司法过程细节方面坚持并

超越合理怀疑。其出现的原因部分来自于程序规定以

及 “法官责任制”的压力影响，但同时受限于个人能

力或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相当数量的案件审断结论

无法保证结果的正义性，此时官员往往会在前述的压

力下选择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结果的正确性并阻挠对事

实真相的发现，以避免影响本人的仕途发展，这也是

清代冤假错案数量多且难以平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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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案后经邢桂馨供认，邢治之致命伤确不是斗殴过程中邢桂盛等三人所为。邢治早年贫困，被邢化、邢桂馨叔侄收
养，并常年为其帮工。而邢化一家与邢桂盛兄弟三人先前因祭田划分问题互有矛盾。恰在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年）八月十
三日中午，两家因祭田内豆禾分割产生纠纷，并导致斗殴。邢治在拉架过程中误被邢桂廷手中木棒碰上右脸颊，并在当晚不

知被何人砍伤头颅身死。邢桂馨等人见此情况便借机诬告邢桂盛等三人在斗殴过程中导致邢治身死，从而引出本案。


